106年嘉義分場輪式曳引機規格表說明

一、 車體:  
1. 全長: 3300~3600(mm) 、
全寬: 1450~1700(mm)、
 全高: 2100~2600(mm)。
2. 軸距: 1600~2000 (mm)。
3. 重量2200公斤(含)以下。

二、引擎:
1.水冷式4行程4汽缸(含)以上柴油引擎。
2.額定馬力40馬力(PS)(含)以上。
3.油箱容量40公升(含)以上。

三、傳動系統:
1.變速段數:前進30段(含)以上、後退20段(含)以上或主變速無段、副變速3段(含)以上。
2. PTO至少有變速段數4速(含)以上。
3.原廠標準配備之輪胎規格。

四、油壓系統:
1.至少具位置控制功能。
2.油壓舉升能力1,450 kgf (含)以上。
3.具3點連接裝置。

五、附屬農具
1.附原廠前輪倍速轉彎機構。
2.附原廠耕耘部自動水平機構。
3.耕耘部寬度1.6~1.8公尺。
4.隨車工具(配備標準隨車維修保養工具1組)。

六、附註: 
1、交貨時間:決標次日起30天(日曆天)內。
2、交貨地點:嘉義分場(嘉義縣鹿草鄉豐稠村農改場1號)。
3、交貨之曳引機須為西元2016年度之後生產之機械，且各部組件及迴轉犁等均須為原廠標配之新品。交貨驗收時，廠商須檢附曳引機出廠證明或進口報單等文件備查。
4、投標時廠商須檢附原廠(可用影本)及中文型錄規格說明。
5、得標廠商須派技師訓練嘉義分場人員。
6、保固期限：交機驗收合格後ㄧ年。
7、非中國大陸生產之曳引機機型。

